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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五条政策措施的通知》（龙政综〔2017〕135号）（以下简称“市十五条”）精神，为加快我县现代服务业的提速和创新发展，提升壮大服务业综合实力，结合我县实际，现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商贸流通业 
　　（一）积极培育限额以上企业 
　　月度新增限额以上商贸企业，企业统计报表基础资料完整，给予每家企业奖励3万元。同时，给予企业的统计报表具体报送人一次性奖励3000元。 
　　年度新增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次年增速达30%及以上，（批发企业中有零售部分的增速要达30%及以上，住宿餐饮企业中的餐费收入和商品销售额合计增速要达30%及以上），企业统计报表基础资料完整，给予每家企业奖励3万元。同时，给予企业的统计报表具体报送人一次性奖励3000元。 
　　（二）做大做强已在库限上法人企业 
　　1．批发企业。年商品销售额2亿元以上且增速达30%及以上的（批发中有零售部分的零售额增速要达30%及以上），企业统计报表基础资料完整，给予企业扶持资金2万元；年商品销售额0.3～2亿元且增速达30%及以上的（批发中有零售部分的零售额增速也须达30%及以上），给予企业扶持资金1万元。同时，给予以上企业的统计报表具体报送人员一次性奖励3000元。 
　　2．零售企业。年商品销售额5000万元以上且增速达30%及以上，企业统计报表基础资料完整，给予企业扶持资金2万元；年商品销售额1000～5000万元且增速达30%及以上的，给予企业扶持资金1万元。同时，给予以上企业的统计报表具体报送人员一次性奖励3000元。 
　　3．住宿餐饮企业。年营业额1000万元以上且增速达30%及以上（其中餐费收入和商品销售额合计增速要达30%及以上），企业统计报表基础资料完整，给予企业扶持资金2万元；年营业额500～1000万元且增速达30%及以上的（其中的餐费收入和商品销售额合计增速也须达30%及以上），给予企业扶持资金1万元。同时，给予以上企业的统计报表具体报送人员一次性奖励3000元。 
　　（三）鼓励扶持大中型龙头骨干销售企业发展 
　　1．月度新增限额以上的批发企业当年商品销售额达1亿元及以上，零售企业当年商品销售额达5000万元及以上，企业统计报表基础资料完整，给予企业扶持资金15万元；批发企业当年商品销售额达2亿元及以上，零售企业当年商品销售额达1亿元及以上的，给予企业扶持资金20万元，给予以上企业的统计报表具体报送人员一次性奖励3000元。 
　　2．年度新增限额以上的批发企业次年商品销售额达1亿元及以上，零售企业次年商品销售额达5000万元及以上，企业统计报表基础资料完整，给予15万元的资金扶持；批发企业次年商品销售额达2亿元及以上，零售企业次年商品销售额达1亿元及以上的，给予企业扶持资金20万元，给予以上企业的统计报表具体报送人员一次性奖励3000元。 
　　3．上述扶持资金分三年兑现，达标当年兑现50%的扶持资金；次年商品销售额比上年增长30%及以上的（批发中有零售部分的零售额增速也须达30%及以上），再兑现40%扶持资金，增速低于30%的，不再兑现剩余的40%扶持资金；第三年商品销售额比上年增长30%及以上的（批发中有零售部分的零售额增速要达30%及以上），再兑现10%扶持资金，增速低于30%的，不再兑现剩余的10%扶持资金。 
　　二、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 
　　（一）培育规模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 
　　对月度新增的规模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年度新增的规模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且次年增速达30%及以上的，企业统计报表基础资料完整，给予每家企业奖励3.5万元（2017、2018年根据“市十五条”精神按县级财政负担的70%计算，2019年仍按此标准给予奖励），同时给予以上企业的统计报表具体报送人员一次性奖励人民币3000元。 
　　（二）做大做强已在库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 
　　对年营业收入达5000万元以上且增速达30%及以上的，企业统计报表基础资料完整，给予企业扶持资金2万元；年营业额达1000～5000万元且增速达30%及以上的，企业统计报表基础资料完整，给予企业扶持资金1万元，同时给予以上企业的统计报表具体报送人员一次性奖励3000元。 
　　三、有关说明 
　　（一）根据“市十五条”精神，市级的30%资金到位后，按要求兑现奖励。 
　　（二）政策措施中涉及的数据评定，依据企业在“统计数据联网报送平台”报送的数字，由县统计局查询提供。电子商务网络销售数据，以福建“正统网”平台的企业数据为准。 
　　（三）本政策措施和“市十五条”由县级财政负担的70%部分所涉及的补助资金，同一企业采取“就高不就低”原则，不重复享受（“市十五条”由县级财政负担的70%部分所涉及的指标增速执行“就高不就低”原则）。各乡（镇）、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要结合各自实际，参照本政策措施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扶持政策。 
　　（四）本政策措施由连城县服务业第三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连城县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11日



